
附件2：

鲤城区各街道司法所权责清单

其他权责事项（共10项）

事项
编码

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责任单位 备注

1

指导管理人民调
解工作，参与调
解疑难、复杂民
间纠纷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2.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管理，积极参与调解疑难、复杂民间纠纷。加强人
民调解组织建设，着力抓好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调委会建设，选配好调解员，开展业务培训，
提高调解员的政治、业务素质；加强业务指导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警、排查、调处机制，开展经
常性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，积极拓展调解领域，广泛参与涉及民生问题纠纷的调解，积极参与
重大疑难和易激化民间纠纷的调解，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，及时发现纠正不当和错误的调
解；依法规范人民调解协议书制作，提高人民调解质量；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的衔
接配合，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基础作用；主动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
意见，争取重视和支持，解决工作难题，维护调解员正当权利，保障调委会组织、制度、工作、场
所、经费、报酬的落实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2

承担社区矫正日
常工作，组织开
展对非监禁服刑
人员的管理、教
育和帮助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3.做好社区矫正日常管理工作，认真组织开展对非监禁服刑人员的管理、教育和
帮助。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衔接，做好社区服刑人员接收和登记工作，保证矫正手续完备、资料齐
全，矫正对象档案资料齐全，记录及时规范；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矫正、监督管理和帮困扶
助，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培训、生活保障和困难帮扶工作，防止社区服
刑人员脱管失控；加强规范化建设，提高矫正工作质量，把重新违法犯罪率控制在较低水平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3
开展法律援助工
作，指导管理基
层法律服务工作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4.开展法律援助工作，指导管理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。根据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有关
政策规定，负责法律援助工作站业务工作开展，保持法律援助站运转。做好规划、指导与监督本乡
镇（街道）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。指导基层法律服务所认真履行职能，积极开拓业务，提高服务质
量，为广大群众提供方便快捷、收费低廉的法律服务。加强队伍思想建设、业务建设和执业监督检
查工作，保障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依法执业，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4

协调有关部门和
单位开展对刑释
解教人员的安置
帮教工作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5.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，开展好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。承担安置帮教
工作的规划、组织、实施和有关协调工作，建立健全工作队伍、组织网络、工作制度和运行机制；
认真贯彻“首要标准”的要求，全面掌握本行政区域刑释解教人员和在押在教人员情况，加强衔接
管理，落实帮教措施；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安置帮教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，不断提高安置率
和帮教质量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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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
编码

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责任单位 备注

5
组织开展法制宣
传教育工作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6.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。认真贯彻全国人大普法决定和当地党委、人大、
政府工作部署，承担行政区域内普法工作的规划、组织和实施工作，组织建立法制宣传网络，培训
法制宣传员队伍。根据各时期普法重点并结合本地实际，切实加强有关重点法律的普及宣传工作，
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，弘扬法治精神。充分利用宣传阵地，大力开展群众喜
闻乐见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。及时总结交流经验，定期考核验收，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6

组织开展基层依
法治理工作,为街
道办事处依法行
政、依法管理提
供法律意见和建
议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7.组织开展基层依法治理工作,为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依法行政、依法管
理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。协助制定依法治理工作规划，积极推进依法治乡（街）、村（居）等各层
次依法治理活动；协助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检查监督机制，加强对基层干部法律培训，不断提高
其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的水平；发挥参谋助手作用，主动为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的政务决
策、建章立制和行政执法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，协助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依法处理好本地
区的重大经济、社会事务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7
协助基层政府处
理社会矛盾纠纷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8.协助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纠纷。根据基层政府委托，协助基层政府及时受理
调处群众要求政府解决的纠纷或调解委员会解决不了的疑难纠纷；贯彻调解优先、依法处置原则，
主动争取有关部门协助，及时妥善化解矛盾纠纷，对重大疑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纠纷、随时可能激
化的纠纷，在采取必要措施进行疏导的同时，及时向当地党委、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，并协助做好
相关工作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8
参与社会治安综
合治理工作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9.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在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下，按照综治部门的部署，
发挥职能优势，积极参与对本地区治安隐患和不安定因素的排查、治理和防范工作，协助参与对外
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，协助组织开展安全创建等群众性活动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9

完成上级司法行
政机关和街道办
事处交办的维护
社会稳定的有关
工作

无

    《关于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的意见》（司发〔2009〕19号）
    三、（三） 10.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交办的维护社会稳定的
有关工作。增强全局意识和组织观念，认真完成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上级司法行政机关
交办的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关工作和其他法律事务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
10
开展公共法律服
务体系建设工作

无

    《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推进乡镇（街道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的通知》
（闽司〔2019〕31号）
    ……在统筹完善县（市、区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建设的基础上，充分发挥司法所承上启下、统
筹协调的重要作用，以司法所、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务站为基本，统筹整合法律服务资源，坚持服
务场所设施建设和服务质量效果提升并重，坚持线上和线下服务资源相结合，在各乡镇（街道）普
遍建成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。

其他权责事项 司法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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